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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

我国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改革和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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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是保护人们生命健康、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
本文从公共卫生监管体系发展脉络的角度入手，着重分析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食品卫生监管
的发展和改革历程，并在公共卫生监管体系宏观背景下，总结了改革成效及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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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等公共卫生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其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是保护人们

生命健康、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１］虽然食

品卫生监管是公共卫生监管的重要内容，但其体系

构成和职能界定却与公共卫生监管体系有所差异。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３０年间，食品等公共
卫生监管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试图从梳理

公共卫生监管体系发展脉络的角度入手，着重关注

食品卫生监管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在改革进程中取

得的成效和经验。

１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的现状

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我国公共

卫生监管体系主要由四个级别的卫生监督机构承

担，分别为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和县，县以

下设派出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依法监督管理食

品、化妆品、消毒产品、生活饮用水及涉及饮用水卫

生安全的产品；依法监督管理公共场所、职业、放射、

学校卫生等工作；依法监督传染病防治工作；依法监

督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执业活

动，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市场，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

采供血行为；承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等。卫

生部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全国卫生监督工作，省级卫

生监督机构负责辖区内卫生监督工作的组织协调和

监督指导，设区的市、县级卫生监督机构负责辖区内

日常卫生监督工作。

在食品卫生监管方面，主要采取分段监管为主、

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由国家、省、市和县四级农业

部门、质检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和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共同监管。国家级别的食品卫生监管部门主

要由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商务部、卫生部以及食

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构成，向国务院报告工作；在

省、市、县级，上述各机构（部委）均自成体系，分别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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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的延伸机构，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具体结构

和管理范围（图１）。卫生部门属于非垂直管理，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则在省以下实行垂直管理。２００８年３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由卫生部承担

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责

任，同时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

理，并相应对食品安全监管队伍进行整合。

各部门主要监管职责包括：农业部门负责初级

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

工环节的监管；工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

卫生部负责组织制定食品安全标准、药品法典，建立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

食品卫生许可，监管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

全，监管药品的科研、生产、流通、使用和药品安

全等。

图１　我国食品卫生监管体系示意图———全流程分段监管

　　上海市的情况比较特殊，２００４年上海对食品监
管体系进行改革，将原先由卫生部门负责的食品流

通和消费环节（包括餐饮业、食堂等）以及保健食品

（包括化妆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监管

职责，划归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２００８年上海政府
机构改革中，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上海市

政府直属机构调整为部门管理机构，由上海市卫生

局管理。

２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发展和改革历程

建国以来，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作为我国卫生

防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经

历了创建与发展、恢复与改革、建设与完善几个阶

段。如今卫生监督体系已有了长足发展，并与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共同构成我国的公共

卫生体系。按照公共卫生监管体系的宏观发展历

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下面将按照不同阶段重

点分析食品卫生监管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历程。

２．１改革开放前（１９４９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
建国后的近３０年间，我国的卫生监督工作一直

参照前苏联模式，由卫生防疫机构实施卫生监督执

法，按专业监管，如食品卫生监督、公共场所卫生监

督、学校卫生监督等。

食品卫生监管方面，１９６４年国务院转发并正式
颁布了《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卫生部还组织制

定多类食品、食品添加剂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在全

国试行；１９７９年８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这些食品卫生标准的研究制

订，填补了我国空白。此外，这一阶段食品卫生研究

所等卫生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为食品卫生事业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２改革开放后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６年）
在这一阶段，我国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的工作

先后由卫生部卫生防疫司、卫生监督司主要负责；在

地方各级主要由卫生防疫站作为具体的监管机构履

行职能。监管内容主要集中在五大卫生监管、传染

病管理等方面；监管手段相对比较传统，以单纯运用

行政手段为主。

食品卫生监管方面，１９８２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卫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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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站或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为食品卫生监督机构，

执行国家食品卫生监督的职责。１９９５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１９９５］
第５９号）将原先由县级以上卫生防疫站或食品卫生
监督检验所承担的食品卫生监督职责调整至县级以

上卫生行政部门，并赋予卫生行政部门８项食品卫
生监督职责，从而明确了卫生监督执法主体由事业

单位向卫生行政部门的转变。［２３］国务院有关部门在

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管理工作。此后，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开始介入食品卫生监管领域。

这一阶段由于加强食品卫生管理机构，建立健

全食品卫生法规，积极防止食物中毒及其他食源性

疾患，食品企业卫生面貌日益改善，食品合格率上

升，食物中毒发病率明显下降［４］，我国食品卫生工作

有了很大发展。

２．３改革开放后第二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２年间，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由卫生

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主要负责；并要求各级卫生行

政部门设立独立的卫生监督执行机构。监管手段从

单纯运用行政手段向运用法律手段转变；在监管内

容上，强调对整个社会卫生管理领域的监管，强调全

行业管理。

食品卫生监管方面，一系列食品卫生工作规范

和管理办法也相继出台。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２年出台了
《卫生行政执法处罚文书规范》（卫生部令［１９９８］第
１号）、《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规范》，以对食品卫生监
督过程进行规范。针对执法对象，卫生部又先后出

台了《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卫生部令［１９９９］第
８号）、《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卫生部令
［２０００］第１０号）等规定。

同时，机构也进行了一些调整。１９９８年国务院
决定将原国家商检局、原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和原国

家卫生检疫局合并组成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一

管理全国进出口食品工作。２００１年４月，国务院批
准将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局合并，成立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下辖质量

技术监督和出入境检验检疫两个执法系统，并实行

垂直管理体制。进出口食品的监管职能划归质量技

术监督检验检疫部门。

２．４改革开放后第三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
这一阶段，主要由卫生部卫生监督局、各级卫生

监督机构履行相应的监管职能。监管手段方面，快

速检验检测仪器的装备使得公共卫生监管“技术执

法”的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拓展。国家、省、市、

县四级卫生监督体系构架正式形成，体系建设相关

政策和文件相继出台，经费落实、人员管理、农村卫

生监督等方面日益受到重视，为体系下一步建设和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食品卫生监管方面，也发生了较大变革。尤其

表现在监管机构的变更上，国家层面，由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统筹协调；但地方各级（除上海外）的具体

监管职能仍由卫生监督机构承担，最近在２００８年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上海市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

别由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管理。

整个监管从全流程的角度出发，采取分段监管

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各部门的职责也进一步

明确［５］；食品卫生和安全相关的法律进一步完善；食

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提上日程［６］；食品安全逐渐受

到重视等。

具体来看，２００５年９月，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颁布《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

则（试行）》（质检局令［２００５］第７９号），对食品生产
加工经营活动进行规范；２００６年６月，国家工商总局
出台《工商行政管理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规范》

（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２００６］１号），
以加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日常监管；２００７年１月，商
务部出台《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２００７］第１号），加强食品流通的行业管理；２００８年
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社会全文公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案）》（全国人大发

［２００８］９０号），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２００８年
第六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改由卫生部管理，并对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职责进行了重新界定。

其间，上海市政府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作出了《关于
调整本市食品安全有关监管部门职能的决定》（沪府

发［２００４］５１号），将原先由卫生部门负责的食品流
通和消费环节包括餐饮业、食堂等以及保健食品包

括化妆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监管职责，

划归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卫生部门中涉及食品卫

生监管的机构、人员编制、经费、装备以及业务用房

等划归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实行

市、区（县）两级垂直管理。２００８年，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改由卫生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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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改革成效和经验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共卫生监管

体系不论是在体系建设还是在监管能力方面均取得

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明确了执法主体，解决了执法主体与执法队伍分
离状况

１９９５年正式颁布施行的《食品卫生法》明确规
定了卫生行政部门是执法主体，将公共卫生监管主

体由事业单位转变为卫生行政部门。

１９９６年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监督
执法体制的通知》要求科学划分行政管理行为和业

务技术行为，解决了执法主体与执法队伍相分离的

状况。在此基础上，各级卫生监督机构从卫生防疫

机构中分离，独立分设。

执法主体的转变，对于加强公共卫生监督管理，

转变政府职能，规范监督执法行为，进一步明确卫生

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起到重要作用。

３．２加强了体系建设，公共卫生监管体系初具规模
经过１０多年的改革探索与实践，通过各级卫生

行政部门的努力，在原有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按照

依法行政、政事分开和综合管理的原则，调整卫生资

源配置，成立了各级卫生监督机构。

２００６年，根据《关于调整卫生部有关机构编制的
批复》，卫生部设立卫生监督局，编制５０人，设８个
处室，进一步强化了卫生部公共卫生监管职能。截

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建立省级卫生监督机构，且

有３４１个市（地）（占总数的９８．３％）和２７３１个县
（区）（占总数的９４．２％）改革方案获地方政府或编
制部门批准，组建卫生监督机构。［７］

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从国家、省、地（市）到

县四级卫生监督技术支撑体系及执法监督体系。全

国共有卫生监督员约１０万人，承担食品卫生、职业
卫生、医疗机构和血站等公共卫生监督执法任务。［８］

３．３明确了“综合执法、全行业监管”发展方向
全国首次卫生法制工作会议和八部委《关于城

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均明确指出要积

极转变职能，打破原有医疗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和

所有制限制，“实行卫生工作全行业管理”，从“办”卫

生向“管”卫生转变。同时，要对卫生监督执法实行

统一管理，综合执法。

加强卫生的全行业监管既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的内在要求和有机部分，也是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职

能的重要体现。这一发展方向使得公共卫生监管职

能，尤其是医疗卫生领域的监管工作得到了有效强

化，同时更为体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３．４确立了“食品卫生全流程分段监管”全局理念
食品卫生监管，从最初的只关注食品消费环节，

逐步演变为从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全流程

分段管理的格局。特别是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

从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再到消费等全流程的监管

部门及其职责，使得食品卫生各个环节都处于监管

控制之内，确保了食品的卫生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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